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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文化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 

工作方案 

 
一、复试总体安排 

（一）复试时间 

历史文化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将于 3 月 21 日—3 月 23 日进

行（详见复试日程安排）。 

（二）复试内容 

复试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：（1）综合素质考核及心理健康测评；（2）专

业综合笔试；（3）专业综合面试，重点考察专业素养、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

力等综合素质；（4）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。 

（三）复试成绩 

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300 分，其中专业综合笔试满分 150 分，专业综合面

试满分 100 分，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满分 50 分。 

（四）录取成绩计算办法 

录取成绩=初试成绩百分制×50%+复试成绩百分制×50%。 

其中，专业综合笔试成绩低于 90 分，或专业综合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，或

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低于 30 分，或综合素质考核及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为

不合格者，均视为复试不合格；复试不合格的考生，不予录取。 

 

二、复试日程安排 

（一）复试考生大会 

时间：3月 21 日（周四）14:30-15:00 

地点：长安校区文汇楼 C 段 211 报告厅 

参会人员：全体参加复试的考生 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、综合素质考核及心理健康测评 

时间：3月 21 日（周四）15:00-17:00 

地点：长安校区文汇楼 C 段 

考生在资格审查时须提交以下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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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应届考生：二代身份证原件、初试准考证、学生证（正常注册）、

大学阶段学习成绩单原件、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、诚信复试承诺书（本

人签名，见附件 1）； 

（2）往届考生：二代身份证原件、初试准考证、本科毕业证书及学士学

位证原件、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

学历学位认证报告、诚信复试承诺书（本人签名，见附件 1）。 

 

综合素质考核及心理健康测评分组（分组名单考生大会时公布） 

房间号 文汇楼 C段

204 

文汇楼 C

段 207 

文汇楼 C段 

205 

文汇楼 C

段 217 

文汇楼 C

段 218 

专业 中国史

01-08
*
、中国

史 15
*
 

中国史

09-14
*
 

学科教学

（历史）1、

世界史 

考古学、文

物、博物馆 

学科教学

（历史）2 

*注：中国史（01-08）：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；唐代文献与史料；古籍整理；中国文化史；隋唐史·中

外关系史；社会变迁与性别制度史；形象史学、丝绸之路历史文化；中国民族史。 

中国史（09-14）：先秦史；秦汉史；魏晋南北朝史；隋唐史；宋元史；明清史。 

中国史（15）：中国近现代史。 

 

（三）笔试安排（形式：闭卷。满分：150 分。时间：180 分钟。考生须

携带身份证、初试准考证入场） 

时间：3月 22 日（周五）8:30—11:30 

地点：长安校区文渊楼三段（考场名单资格审核时公布） 

考场 学科方向 

3104 中国史（15） 

3105 中国史（09-14） 

3106 考古学、文物、博物馆 

3109 中国史（01-08）、世界史 

3211 学科教学（历史）1
*
 

3216 学科教学（历史）2
*
 

*注：学科教学（历史）方向因考生人数较多，分为两个教室进行考试。 

 

（四）专业综合面试安排 

时间：3月 23 日（周六）8：00—17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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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长安校区文渊楼一段 

考场 学科方向 

1402 中国史（01-08） 

1403 中国史（09-14） 

1404 中国史（15） 

1405 世界史 

1406 考古学、文物、博物馆 

1409 学科教学（历史） 

专业综合面试每位考生用时约为 15 分钟。 

（五）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安排 

时间：3月 23 日（周六）8：00—17：30 

第一组（文渊楼一段 1414）：世界史、学科教学（历史）、中国史（15）。 

第二组（文渊楼一段 1416）：中国史 01-08、中国史 09-14、考古学、文物、

博物馆。 

考生候考室： 

序号 候考教室 学科方向 

1 1410 中国史 

2 1411 学科教学（历史） 

3 1412 世界史、考古学、文物、博物馆 

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每位考生用时约为 5分钟。 

 

三、纪律要求 

（一）考生应知晓并自觉遵守国家和学校相关考试法律法规，不得有弄虚作 

假、违纪、作弊等行为，否则将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，并将计入国家教育考试

考生诚信档案。 

（二）对于提交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学院将根据 

学校及国家相关规定取消其复试录取资格。情节严重的，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移 

交有关部门处理。 

（三）如考生不能按规定参加复试（包括无故不参加资格审查、设备及考场 

环境测试等），则视为其主动放弃复试资格。 

（四）严禁考生在复试过程中录音、录屏、录像或截屏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方案未尽事宜参见：陕西师范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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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办法-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://yz.snnu.edu.cn/info/1008/3

602.htm 

（二）历史文化学院联系方式： 

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官网  http://his.snnu.edu.cn/ 

联系电话：029-85310060 转 802   联系人：齐老师 

 

 

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

2024 年 3 月 17 日 


